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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滨海新区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的通知
（津滨政办发〔2017〕107号）


各管委会，各委局、各街镇、各单位：

　　《滨海新区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7年9月8日 

　　滨海新区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关于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精神，按照天津市政府对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最新要求，结合滨海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按照环保部关于京津冀地区协同推进清洁取暖工作的部署和天津市委市政府关于清洁取暖工作的安排，综合考虑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优先并网、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积极推动工作，并给予适当补贴，大力实施清洁取暖，减少煤炭消耗和烟尘排放，推动滨海新区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二、工作目标
　　新区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改造范围包括：新区农村及城市地区散烧煤居民用户、农业设施燃煤用户、公共场所和非公益性经营场所燃煤用户等。上述改造范围拟全部于2017年10月底前改造完成，实现最终散煤“清零”目标。


　　三、工作措施及补贴政策
　　（一）农村地区居民“煤改电”

　　滨海新区农村地区居民煤改电工程共涉及6个街镇，共计3484户。

　　1.电力线网改造投资建设

　　农村地区“煤改电”工程电力线网改造内容包括配套电网扩容改造，居民户外电力线网及设施改造，居民入户电力线路改造等工程。其中居民户外电力线网及设施改造工程由天津滨海供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供电）进行实施，居民入户电力线路改造由区农委组织各街镇具体实施。

　　配套电网扩容改造投资，由电力企业负担；10kV以下至清洁取暖设备前电力线路改造，区财政给予建设投资补贴。

　　2.入户电力清洁取暖设备投资建设

　　由区农委对“煤改电”入户清洁取暖设备进行政府采购，选择产品质量好、安装能力强、售后服务保障健全的企业作为设备供货商，并督促企业加快生产，保证施工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入户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3.补贴政策

　　补贴依照《滨海新区清洁取暖配套支持政策》执行。

　　（二）农村地区居民“煤改气”

　　滨海新区农村地区居民“煤改气”工程共涉及10个街镇，共计45606户。

　　1.燃气管网改造投资建设

　　农村地区“煤改气”工程燃气管网改造内容包括居民户外市政天然气管网建设，LNG、CNG场站建设，居民入户天然气管网建设等工程。其中居民户外燃气管网建设，LNG、CNG场站安设由天津滨达燃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达燃气）、天津港源通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源通燃气）、天津市港发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发燃气）、天津港益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港益供热）和天津市塘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沽燃气）进行实施。其中，塘沽燃气负责胡家园街、古林街及新城镇范围内“煤改气”燃气管网改造工程，滨达燃气负责杨家泊镇、汉沽街、茶淀街范围内“煤改气”燃气管网改造工程，港源通燃气负责海滨街、太平镇范围内“煤改气”燃气管网改造工程，港发燃气负责中塘镇范围内“煤改气”燃气管网改造工程，港益供热负责小王庄镇范围内“煤改气”燃气管网改造工程。居民入户燃气管网改造由区农委组织各街镇具体实施。

　　市政天然气管网和LNG、CNG场站投资，由供气企业承担；调压箱至住户燃气取暖设备前管网设施建设投资，区财政给予补贴。

　　2.入户燃气清洁取暖设备投资建设

　　由区农委对“煤改气”入户清洁取暖设备进行政府采购，选择产品质量好、安装能力强、售后服务保障健全的企业作为设备供货商。并督促企业加快生产、保证施工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入户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3.补贴政策

　　补贴依照《滨海新区清洁取暖配套支持政策》执行。

　　（三）城市地区居民煤改清洁取暖

　　滨海新区城市地区居民煤改清洁取暖工作共涉及8960户，采用集中供热补建、“煤改电”等多种方式进行改造。

　　1.城市地区居民煤改清洁取暖投资建设

　　城市地区煤改清洁取暖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集中供热补建、“煤改电”等多种方式。

　　集中供热补建由区建设交通局组织区供热集团负责实施，所在各街道配合供热企业做好保障工作。区财政对供热设施投资给予补贴。

　　“煤改电”工程居民户外电力线网及设施改造由滨海供电进行实施，居民入户电力线路改造由区建设交通局组织各街道配合中标企业具体实施。配套电网扩容改造投资，由电力企业负担；10kV以下至清洁取暖设备前电力线路改造，区财政给予建设投资补贴，居民房屋能耗按照100～150瓦/平方米进行计算。

　　2.入户电力清洁取暖设备投资建设

　　由区建设交通局对“煤改电”入户清洁取暖设备进行政府采购，选择产品质量好、安装能力强、售后服务保障健全的企业作为设备供货商。并督促企业加快生产、保证施工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入户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3.补贴政策

　　补贴依照《滨海新区清洁取暖配套支持政策》执行。

　　（四）其他领域“煤改清洁能源”

　　滨海新区其他领域“煤改清洁能源”主要包括：公共场所“煤改清洁能源”、农业设施“煤改清洁能源”以及其他。

　　1.公共场所“煤改清洁能源”

　　居（村）委会、公办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公益场所清洁取暖，红线外供配电设施（或燃气设施）的配套建设由供电（或供气）企业承担；红线内取暖设施购置安装和日常运行费用由各主管责任部门按原渠道解决。

　　非公益性生产经营场所清洁取暖，由各主管部门会同各街镇督促用户自行负责实施。

　　补贴依照《滨海新区清洁取暖配套支持政策》执行。

　　上述“煤改清洁能源”项目，参照所在地区居民（或农民）改燃（或改电）的方式进行，由滨海供电、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港益供热和塘沽燃气负责项目改造工程，改造工程于2017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

　　2.农业设施“煤改清洁能源”

　　农业设施清洁取暖，由区农委会同各街镇督促用户自行负责实施。

　　补贴依照《滨海新区清洁取暖配套支持政策》执行。

　　农业设施“煤改清洁能源”项目，参照所在地区农民改燃（或改电）的方式进行，由滨海供电、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和港益供热负责项目改造工程，改造工程于2017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

　　3.其他领域

　　其他领域清洁能源改造，此部分改造工程由各主管部门会同各街镇督促用户自行负责实施，各主管责任部门按分工另行向新区政府提出补贴申请，改造工程于2017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


　　四、财政补贴资金测算及支付计划
　　（一）居民“煤改清洁能源”建设投资补贴资金测算

　　居民“煤改清洁能源”建设投资补贴资金初步测算为85834万元，其中，农村地区“煤改电”建设投资补贴11901万元，农村地区“煤改气”建设投资补贴66782万元；城市地区建设投资补贴7151万元。

　　（二）居民“煤改清洁能源”运营补贴资金测算

　　居民“煤改清洁能源”运营补贴资金初步测算为25092万元，其中，农村地区“煤改电”运营补贴2090万元，农村地区“煤改气”运营补贴16418万元，城市地区运营补贴6584万元。

　　（三）其他补贴资金测算

　　其他补贴资金包括：农业设施“煤改清洁能源”、土地相关费用、其他领域“煤改清洁能源”、不可预见费用等，合计约为27138万元。

　　（四）政府财政补贴支付方式

　　1.项目建设投资补贴支付方式：

　　农村地区设备工程补贴分三年支付：第一年支付设备补贴40%，第二年支付设备补贴50%，第三年支付设备补贴10%。

　　农村地区管网工程补贴分三年支付：第一年支付工程补贴30%，第二年支付工程补贴60%，第三年工程补贴10%。

　　城市地区集中供热改建建设投资补贴为第一年完成全部支付，设备工程补贴、管网工程补贴参照农村地区相关支付方式。

　　2.项目运营补贴支付方式：

　　项目运营补贴支付均为当年支付。


　　五、组织实施
　　（一）组织机构

　　为有效推进我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滨海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指挥部，统筹整体工作。

　　1.指挥部组成及职责分工

　　指挥部总指挥由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同志担任，副总指挥由分管区领导担任，成员为区各相关单位及街镇主要负责同志，孙涛、郎东同志分别牵头推动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工作，相关部门按区政府已确定的分工协同推动落实。相关街镇作为责任主体都要成立工作指挥部，推动落实相关工作。

　　2.工程建设单位

　　按照“优先并网、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工作原则，结合滨海新区配套基础设施实际情况，确定滨海供电为“煤改电”的建设主体，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港益供热和塘沽燃气作为“煤改气”的建设主体，负责配套电网扩容改造、居民户外电力线网设施改造及居民户外市政天然气管网建设，居民入户天然气管网建设工作。

　　区农委、区建设交通局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采购清洁能源取暖设备，并由中标设备供应商对设备进行入户安装调试工作。具体采购工作由区农委、区建设交通局组织实施。

　　（二）实施进度

　　1.项目前期审批（2017年8月底前）

　　由滨海供电作为电力配套的建设主体8月下旬前完成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工作并报区审批局核准。

　　由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港益供热和塘沽燃气作为燃气配套的建设主体8月下旬前完成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工作并报区审批局核准。

　　2.预算资金落实（2017年8月底前）

　　由区财政局统筹安排。

　　3.实施方案细化（2017年8月底前）

　　区农委、区建设交通局根据《滨海新区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制定农村地区、城市地区具体工作方案，各责任部门根据《滨海新区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实施方案》制定本部门的具体工作方案，上报指挥部。

　　滨海供电、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港益供热、塘沽燃气及驻新区有关企业对电力线网、电力设施改造、燃气管网、燃气设施改造工程方案进行细化，并上报指挥部。区农委、区建设交通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区环境局及各街镇予以配合。

　　4.电力线网及燃气管网工程施工（2017年供暖期前）

　　滨海供电、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港益供热和塘沽燃气以及驻新区有关单位，负责完成电力线网及燃气管网的工程施工。区农委、区建设交通局、区工业信息化委、区环境局及各街镇予以配合。

　　5.设备采购与安装（2017年供暖期前）

　　区农委、区建设交通局按时对清洁取暖设备进行采购。中标设备供应商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逐户踏勘提出取暖系统设计方案及相关指标，经用户认定后，制定设备安装方案，实施设备采购与入户施工安装设备。

　　由于大量设备采购可能需要一定供货期，设备采购工作应尽可能提早开展。

　　6.工程验收（2017年供暖期前）

　　工程完工后，由各主管部门按程序组织验收。

　　（三）保障措施

　　1.简化审批程序

　　区规划国土局配合电力和燃气企业做好冬季清洁取暖项目的电网和管网规划建设工作，做好相关项目实施的用地许可，区行政审批、建交、规划国土、消防、安监、审计等部门按照新区改燃并网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模式（具体参见津滨建交报〔2016〕45号文件），对冬季清洁取暖项目进行推进。

　　2.严格工作期限

　　冬季清洁取暖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民计民生的政治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总体任务按期完成，各部门、各街镇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倒排工期，限期完成。

　　3.明确供货商标准

　　聘请电气、暖通、家电等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制定入户清洁采暖设备采购标准，对设备供应商的产品、安装及售后服务进行综合评价，确保中标企业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冬季清洁取暖设备安装调试工作。

　　4.保障资金及时支付

　　各相关部门、单位应确保建设资金筹措到位并及时支付。由区财政负担的建设补贴资金，区财政局应统筹供热工程相关资金解决2017年支付的部分，未来各年支付的资金纳入当年一般性财政预算。由滨海供电、滨达燃气、港源通燃气、港发燃气、港益供热和塘沽燃气等建设单位负责的建设资金，由各建设单位通过自筹资金和融资的方式解决，各责任部门应为建设单位筹资提供优惠政策。

　　资金使用方面，各相关部门应加强资金监管，在工程招投标、资金拨付等环节严格依法依规操作，确保工程款和补助款及时拨付、专款专用、不出问题。

　　5.强化监管严格问责

　　指挥部办公室按照职责将会同区政府办公室督察处加强工作实施的监督检查。一要严格控制工期，对于进度落后的部门、单位应加强督导、现场办公、查摆问题，对于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以致影响整体进度的部门单位负责人应进行问责。二要严格控制质量，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牵头部门要对质量负总责，通过引入专家审查、监理制度控制设计质量、工程质量、设备质量，建设运营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的，要层层追责。各部门在冬季清洁取暖工作中的表现将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6.加强宣传全民参与

　　区委宣传部组织相关媒体，加大舆论报道力度，深入宣传“无煤区”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宣传清洁能源供暖的优点，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赢得群众参与和支持。

　　7.安全生产及运营

　　电力、燃气企业要切实落实好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确保建设与运营的生产安全；区安监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建设交通局等部门要切实落实好安全生产的行业监管责任，提前介入，督促企业确保建设与运营的生产安全；街镇要落实好安全生产的属地责任。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和运营有关的各项规定。


　　六、其他
　　天津市配套支持政策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本方案将随天津市正式配套支持政策进行完善，并结合新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